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府行救字第1080035391號
訴願人：南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48號                               
代表人：邱順鐘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7年9月10日投稅土字第1070014924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於107年6月29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其所有坐落南投市草尾嶺段425地號等14筆土地（基地建物門牌：南投市鳳山路336之3號）均應依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按千分之十之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並退還102年至106年溢繳地價稅款計922,066元。原處分機關於107年7月31日派員實地測量，其作高爾夫球場本業以外之營業使用面積為567平方公尺，復於107年8月6日以投稅土字第1070011535號函請訴願人提供102年至106年前開建物作高爾夫球場本業以外營業使用部分等相關資料；惟訴願人於107年8月22日另以行政補充理由書聲明其對前開建物供本業以外營業使用部分不負舉證之責，且前開建物均屬與高爾夫球有關之設施，並無供作餐飲、飯店等使用。原處分機關遂於107年9月10日以投稅土字第1070014924號函略以：「說明：……四、另貴公司於補充理由書聲稱前開建物自始均供高爾夫球場本業使用，並無供作非本業使用，經本局調查，該場所確有供婚宴會場等非本業使用之情事，顯與所稱不符。五、有關貴公司申請退還102年至106年溢繳地價稅一節，查貴公司所有旨揭土地未依土地稅法第41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於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其所請歉難照准。」否准所請，並依財政部相關規定，以不符特別稅率之使用面積占全部建物之使用面積比率計算建物建築基地等38筆土地面積，自107年起按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其餘面積按特別稅率計徵。訴願人不服，於107年9月19日檢附原處分機關前揭否准函文影本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院於107年11月5日通知訴願人先提起訴願程序，再依序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訴願人乃向鈞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土地稅法第18條規定：「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二、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同法第41條規定：「依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申請。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即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分別定有明文。又財政部89年1月5日台財稅第0880451422號函釋略以：「…1.高爾夫球場用地於適用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課徵地價稅時，其範圍包括設有發球區（台）、球道、球洞區之球場與其附屬建築物及設施…。但球場之附屬建築物及設施作本業以外營業使用部分（如販賣部、餐飲、酒店、飯店、俱樂部、旅館等）仍按一般稅率計徵地價稅。2.前項球場之附屬建築物及設施之使用情形，部分不符合特別稅率規定者，應依不符合特別稅率之使用面積占全部建物之面積比率計算其土地面積，按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於地價稅特別稅率之適用及申請定有明文。
2、 次按大法官釋字第537號解釋理由書：「…稅捐稽徵機關所須處理之案件多而繁雜，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類皆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其中得減免事項，納稅義務人知之最詳，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仍須由稅捐稽徵機關不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核，將倍增稽徵成本。因此，依憲法第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規定意旨，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力義務，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觀諸土地稅法第41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相關土地稅減免優惠規定，亦均以納稅義務人之申請為必要，且未在期限前申請者，僅能於申請之次年適用特別稅率。…，此一納稅義務人之申報義務實為適用優惠稅率規定所必要之稽徵程序。」，又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00020號判決略謂：「…，可知土地稅法第41條相關土地稅減免優惠規定，均以納稅義務人之申請為必要，且未在期限前申請者僅能於申請之次年適用特別稅率；蓋有關稅捐稽徵事項，多而繁雜，勢難強制稅捐稽徵機關鉅細靡遺介入課稅要件事實之調查，故借由法律課予納稅義務人一定之申報協力義務。」

3、 經查訴願人坐落於其所有南投市草尾嶺段425、425-26、425-39、489、489-7地號及新小半山段40、41、42、59、60、62、64、65及69地號等14筆土地之建物（南投市新小半山段00361-000建號，建物門牌：鳳山路336之3號），有供販售物品及餐廳使用等情事，前經原處分機關於98年2月6日發函訴願人，其所有之新小半山段40、41、59、60、62、64、65及69地號土地，因供會館、餐廳、健身服務場所使用，自98年期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請訴願人對核定事項如不服，於收到該函翌日起30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更正；另有關102年至106年度地價稅適用特別稅率課徵之有關規定及申請手續注意事項，原處分機關分別於102年8月2日以投稅土字第1020601907號函、103年7月31日以投稅土字第1030601931號函、104年7月29日以投稅土字第1040601094號函、105年7月27日以投稅土字第1050600496號函及106年7月26日以投稅土字第1060651596號函公告，該等函示並經原處分機關函請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各地政事務所、所屬各分局及各鄉（鎮、市）農會張貼於公告牌示處，足認已窮盡各種方式告知納稅義務人相關權益，訴願人於收到前揭函文後，未於30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更正；於102年至106年間，亦未依土地稅法第41條等相關規定，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按特別稅率核課上開地號地價稅，至107年6月29日始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該14筆土地自始均供高爾夫球場本業使用，應自102年起改以特別稅率核課地價稅，並退還102年至106年溢繳地價稅，共計922,066元，揆諸首揭規定，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核無不合。
4、 原處分機關於107年7月31日派員實地測量前揭建物，其非供本業使用情形計有：大餐廳273（m2）、包廂98（m2）、廚房43（m2）、吧台21（m2）及咖啡廳132（m2），共計567平方公尺（附件4），另查訴願人以前揭建物做餐飲、宴會等非高爾夫本業營業使用由來已久，此有網路公開資料可稽；原處分機關復於同年8月6日以投稅土字第1070011535號函請訴願人提供102年至106年前開建物作高爾夫球場本業以外營業使用部分相關資料，惟訴願人未盡其申報之協力義務，並堅稱該建物係提供做為行政管理、出發室、球車之停車間等與高爾夫球場有關之設施，無供作餐飲、酒店、飯店、俱樂部等使用，與事實顯不相符。原處分機關遂於107年9月10日以投稅土字第1070014924號函否准訴願人所請，並依法自107年起依前揭財政部89年1月5日台財稅字第0880451422號函釋計算不符合特別稅率規定之土地面積，按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其餘面積按特別稅率計徵，併此敘明。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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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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